庆城县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设立、经营和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旅游定点接待单位，是指经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审定，为旅行社组织、引导的团队旅游者（以下称团队旅游者）提供餐饮、住宿、购物等定点服务的旅游经营单位。

第四条　庆城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本辖区内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日常管理。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按照各自职责，对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实施管理。

第五条　凡需为境内外团队旅游者提供定点服务的旅游经营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县文旅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旅游定点单位资格。

星级饭店自评定生效之日起视为取得旅游定点接待单位资格。

第六条　申办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饭店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工商营业资格；

（二）经营饮食业期满一年以上，声誉良好，餐馆基本设施齐全，营业场所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

（三）食品、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四）从业人员符合卫生健康规定，管理人员熟悉旅游餐馆饮食业务，餐厅服务人员和厨师持证上岗；

（五）有男女分开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有封闭式间隔；

（六）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标准；

（七）地理位置便于旅行团队就近用餐，有停放三辆以上大型旅游客车的专用停车场。

第七条　申办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购物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工商营业资格；

（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店堂经营面积200平方米以上，有休息场所；

（三）商品标识齐全，货真价实，明码标价，陈列美观、整洁；

（四）服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良好，能用普通话进行售货服务；

（五）有男女分开的卫生间，卫生间有封闭式间隔；

（六）有健全的财务、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和进货验收管理制度；

（七）地理位置便于旅行团队购物，有停放两辆以上大型旅游客车的专用停车场；

（八）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标准。

第八条　申办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宾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工商营业资格；

（二）有特种行业经营资格；

（三）公共场所、食品、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四）设施设备、服务项目符合国家一星级宾馆以上的要求，有停放两辆以上大型旅游客车的停车场；

（五）能够按国家规定的旅游行业对客人服务的基本标准提供服务；

（六）有健全的财务、安全保卫、消防、环境卫生等管理制度；

（七）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标准。

第九条　申办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农家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工商营业资格；

（二）经营饮食业期满一年以上，声誉良好，餐馆基本设施齐全，营业场所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

（三）食品、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四）从业人员符合卫生健康规定，管理人员熟悉旅游餐馆饮食业务，餐厅服务人员和厨师持证上岗；

（五）有男女分开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有封闭式间隔；

（六）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国家标准；

（七）地理位置便于旅行团队就近用餐，有停放两辆以上大型旅游客车的车辆停放点。

第十条　县文旅主管部门在收到申报旅游定点接待单位的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颁发旅游定点接待单位标志牌；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县文旅主管部门每年对旅游定点单位进行年度检查，年检合格的，方可继续经营旅游定点接待业务。

第十一条　旅游定点单位发生抵押、转让、变更或注销登记等事项的，应当提前30日书面报县文旅主管部门备案。

旅游定点单位停业的，其旅游定点单位资格自停业之日起终止。

第十二条　旅游定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旅游团队接待登记制度，并按有关规定向县文旅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统计报表。

第十三条　旅游定点单位的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技术等级培训和考核，并持证上岗。

第十四条　旅游定点单位不得将旅游定点接待单位标志牌转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

第十五条　旅游定点接待单位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开商品和服务价格，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二）商品标识齐全，商品名称与实际相符，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不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三）不得诱骗、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四）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第十六条　旅游定点接待单位不得采用付给司机、导游人员回扣等方式招徕客源。

第十七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与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发生争议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县文旅主管部门投诉，县文旅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投诉内容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县文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吊销旅游定点接待单位资格；法律、法规和规章有行政处罚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2019年8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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